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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市监〔2021〕16 号 

 

 

关于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

第 112号代表建议的办理意见 
 

沈彬代表：  

关于您在参加市人大十四届五次会议代表团集中审议会议

上提出的《建议提倡严厉打击“穿水螺纹钢”、营造公平有序市

场环境》的建议，现答复如下： 

    首先感谢您对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自 2020 年

起，我局已连续 2 年把建筑工程领域使用材料作为市场监管领域

专项整治的重点项目，建筑工程材料特别是钢筋产品一直是我局

的执法监管重点。近年来，各地相继曝光了一些重点建设工程使

用“穿水螺纹钢”的事件，同时今年央视“3.15 晚会”也曝光

了广东揭阳瘦身钢筋的违法乱象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。在收

悉您的建议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局主要领导对建议办理工作进行

了批示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。局分管领导召集局办公室、产品质

量、政策法规、综合执法等职能科室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，部

署做好意见建议办理工作。相关职能科室多次进行会商，研究严

厉打击非法“穿水螺纹钢”的法律适用问题，拟定了开展钢材市

场专项执法行动的实施方案。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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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加强重点市场检查。为做好专项执法工作，我局组织执

法人员对全市钢材市场基本情况进行摸排，目前我市除了重点骨

干企业沙钢、永钢集团以外，生产领域并无其它螺纹钢生产企业。

执法人员重点对辖区内的乘航钢材经营市场进行了集中排查，重

点查看是否是周边地区一些小型企业生产的钢筋产品，主要查看

钢材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、产品进货手续等相关材料，暂未发现

有经营“穿水螺纹钢”的行为。 

    二、加强产品质量抽检。2021 年 3 月份，春节假期过后，

随着全市工地陆续开始正常施工，我局组织开展了集中执法行

动，会同市检验检测中心重点对我市杨舍、凤凰、塘桥、大新等

4 个区镇的 17 个楼盘以及本市 2 家钢筋使用企业（预制构件企
业）、1 家钢材销售市场开展集中执法检查。执法人员现场重点

查验了钢筋产品进货渠道来源，并组织对产品开展抽样检验，共

抽检样品 59批次，全部通过金相查验进行检验，从检验情况看，

我市建筑钢材市场螺纹钢产品质量总体情况较好，未发现不合格

产品以及“穿水螺纹钢”产品。 

    三、加强产品溯源核查。2021 年 4 月份，根据建筑工程领

域钢筋产品存在伪造质量证明材料等违法乱象，结合我市实际情

况，我局重点针对塘桥镇、大新镇的在建商品房、安置房楼盘使

用的钢筋开展执法检查，共计检查 11个楼盘，检查产品 100余

批次，产品涉及安徽、浙江、江苏等 11 家外地钢材生产企业，

目前发现 3 个项目使用的螺纹钢产品存在伪造质量质量文件违

法行为。我局依法对 3家钢筋供应企业进行立案查处，同时将把

案情情况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通报。如涉及钢材生产企业

违法的，依法向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通报。 

钢筋是建筑工程的核心原材料，钢筋产品的质量好坏直接关

系到建筑工程的质量安全，加强钢筋产品的质量监管是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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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的重要职责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结合重点领域专项执法行动的

部署要求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保持沟通协调。与我市沙钢

等骨干企业积极开展联系，及时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，了解企业

需求，服务企业发展。二是开展产品抽检。有针对性的对各类工

程中使用的螺纹钢进行抽检，对抽检质量不合格或属于“穿水螺

纹钢”的依法严厉查处。三是强化日常监管。持续推进建筑工程

领域使用材料专项执法行动，特别是加强对在建商品房、安置房

等重点领域的日常监管，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规范

钢材市场经营秩序。 

此复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月 10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工委，        

      市政府办公室 


